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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高級中學法第26條之2」、「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辦理。
2、 為提高國立鹿港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場地、設施與設備使用效率，發揮公產效益，並加強場地、設施與設備之管理及妥善，特訂定國立鹿港高級中學校舍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3、 本要點之各項收支以維持收支盈餘為原則，各項收支結算後之盈餘，得滾存由學校統籌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及場地管理人員加班費用。
4、 提供使用原則：
（一）活動性質應符合文教活動、機關慶典、政令宣導或其他公益性質之集會、教學、教育、訓練或研習活動等。
（二）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及師生安全為原則。
（三）不得有違背善良風俗及公共秩序之活動。
 (四) 場地以現有狀況出借，如為合理使用而衍生出額外費用，由借用單位自行負擔。
5、 提供使用場地項目：本校中正堂、學生活動中心、操場、汽車實習工廠、汽車綜合工廠、養殖場、游泳池、第二會議室、第三會議室、視聽教室、電腦教室、實驗室、普通教室、專業教室、風雨球場、戶外籃球場及藝文中心等場所及附屬設施。
6、 提供使用程序：
（一）使用單位應於使用前二週來函或提出申請書，經相關單位受理陳校長核定。
（二）檢附申請書並依第七點收費標準繳足費用及保證金後方可依約使用。
（三）保證金於提供使用完畢，會同本校總務處人員就所提供使用相關設施、設備及場地環境整潔等項目點交勘驗，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詳閱第八點第三項。
7、 收費標準：
（一）依下列各項場地設施項目使用收費標準辦理，惟各項收費標準變動時，得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實施。
	申請使
用場所
	場地維
護  費
	冷氣空
調  費
	設 備 費
	保證金
	備   註

	中正堂
	2,000元/時
15,000元/月
	1,000元/時
	投影機及電動布幕500元/場
活動式廣播設備500元/場
	8,000元/次
20,000元/月
	一、未滿1小時者以1小時計費。
二、每場次以4小時計算不足1場次以1場次計。
三、非本校上班時段借用場地，加計管理人員加班費用每小時新台幣260元整。
四、開放使用時段：
上午8:00~12:00
中午12:00~14:00
下午14:00~18:00
晚間18:00~20:00
五、運動場及實習訓練場所晚間不開放。
六、本表未詳列之場地設施，租借單位得依實際需求與本校洽商收費事宜。
七、養殖場、游泳池場地租借使用請依國立鹿港高級中學養殖場租借及使用執行規範、國立鹿港高級中學游泳池租借及使用執行規範辦理。

	中正堂
宴會用
	30,000元/次
	1,000元/時
	投影機及電動布幕500元/場
活動式廣播設備500元/場
	15,000元/次
	

	學生活
動中心
	1,000元/時
10,000元/月
	1,000元/時
	桌椅安排2,000元/場
活動式廣播設備500元/場
	5,000元/次
20,000元/月
	

	操場
(運動場)
	250元/時
5,000元/月
	
	桌椅安排2,000元/場
[bookmark: _GoBack]活動式廣播設備500元/場
	5,000元/次
10,000元/月
	

	視聽教室
	500元/時
10,000元/月
	100元/時
	投影機及電動布幕500元/場
	3,000元/次
15,000元/月
	

	第二會議室
	250元/時
5,000元/月
	200元/時
	投影機及電動布幕500元/場
	2,000元/次
10,000元/月
	

	第三會議室
	500元/時
7,500元/月
	500元/時
	投影機及電動布幕500元/場
	3,000元/次
15,000元/月
	

	普通教室
	每間200元/時
8,000元/月
	100元/時
	電視同步教學設施150元/場
	2,000元/次
5,000元/月
	

	藝文中心
	750元/時
15,000元/月
	750元/時
	投影機及電動布幕750元/場
	3,000元/次
15,000元/月
	

	專業教室
	每間500元/時
10,000元/月
	100元/時
	活動式廣播設備300元/場
	2,000元/次
6,000元/月
	

	電腦教室
	每間750元/時
90,000元/月
	300元/時
	活動式廣播設備300元/場
	5,000元/次
100,000元/月
	

	實習工場
	每廠2,000元/時
30,000元/月
	****
	活動式廣播設備300元/場
	2,000元/次
6,000元/月
	

	綜合工場
專業教室
	每間500元/時
10,000元/月
	****
	活動式廣播設備300元/場
	3,000元/次
10,000元/月
	

	實驗室
	500元/時
15,000元/月
	300元/時
	活動式廣播設備300元/場
	3,000元/次
15,000元/月
	

	風雨球場
	200元/時
4,000元/月
	
	桌椅安排1,500元/場
活動式廣播設備750元/場
	4,000元/次
8,000元/月
	

	戶外籃球場
	150元/時
3,000元/月
	
	桌椅安排1,000元/場
活動式廣播設備500元/場
	3,000元/次
6,000元/月
	

	養殖場
	場地維護費規定詳養殖場租借及使用執行規範內容
	****
	
	保證金規定詳養殖場租借及使用執行規範內容
	

	游泳池
	場地維護費規定詳游泳池租借及使用執行規範內容
	****
	
	保證金規定詳游泳池租借及使用執行規範內容
	


（二）本校家長會、本校教職員生社團、本校校友會、本校退休教師聯誼會、學校、公家機關、弱勢團體、公益團體或捐助本校獎學金等單位或其他特殊情形，得經校長裁示酌量收取使用費或保證金。

八、注意事項：
（一）提供使用本校場所、設施與設備經本校同意後，如遇特殊需要，得通知使用單位撤銷使用或變更使用時間，使用單位不得提出異議，如經撤銷使用，所繳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
（二）使用單位應先行繳納費用始得使用，使用完畢應將原有物品恢復原      狀，並會同本校總務處派員點交清楚。
（三）點交勘驗時，經發現汙損髒亂或損壞本校物品等情事，應由使用單位於本校指定之合理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正者，本校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使用單位負擔，或動用保證金逕為處理，不足時向使用單位追償。
（四）禁止攜帶動物、易燃與爆炸物品及違禁品進入場所內。
（五）場所內禁止吸煙及嚼食檳榔並維持場所內整潔,且為維護教學環境均不得做為宴會使用。
（六）其他未盡事宜，得由總務處依相關規定辦理。
8、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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